创建民生法庭保障民生
——大讨论、大调研系列文章之（三）
余宗权  冉孟鑫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到：“至极之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王胜俊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必须高度关注民生，切实维护人民权益，要把群众诉求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和评判工作成效的标准，努力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笔者就民生问题在司法环节中的运行进行了一些思考。
一、“民生法庭”的创建理念

自2009年以来，为适应人民群众对人民法庭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建议公正便捷、人民满意的新型法庭，推动全市法院尽快实现“全国一流”的工作目标，市高院决定在全市法院开展以“便利民众、保障民生”为主题的“民生法庭”创建活动。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基本要求，以服务民生为方向、以审判工作为根本，以信息化建设为保障，以规范管理为基础，以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各项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其主要目标是：以“五个强化”，实现“五个提高”，力争用三年时间把全市人民法庭建设成群众公认的、公正的、便捷“民生法庭”，实现全市人民法庭跨越式发展，达到“全国一流”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强化便民措施，实现便民服务功能提高；强化案件质量，实现司法效能提高；强化现代化物质装备建设，实现司法保障能力提高；强化法庭管理，实现规范管理水平提高；强化法庭队伍建设，实现人员整体素质提高。

二、丰都县法院“民生法庭”的创建情况
近年来，丰都县法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基本要求，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各项建设，建立了高家镇人民法庭、名山人民法庭、龙河人民法庭这样便民服务到位，审判业务突出、物资装备齐全、工作管理严密、队伍建设过硬的民生法庭。

（一）三个民生法庭辖区概况
高家镇人民法庭地处丰都县高家镇场上，位于长江南岸，距丰都县城约24公里，法庭工作范围辖高家镇、兴义镇、龙孔镇三个乡镇及水天坪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工业园区、食品工业园区、蒋家沟水库等重点工程，辖区有36个村（居）委，人口12万余，其中农村人口6万余。

名山人民法庭位于丰都县名山街道，位于长江北岸，法庭工作范围辖名山街道、树人镇、十直镇、虎威镇，包括一个工业园区即丰都县镇江精细化工园区。法庭辖区范围327.59平方公里，有44个村委会，9个居委会，人口13万余，其中农村人口11万余。

龙河人民法庭地处丰都县龙河镇场上，位于长江南岸，距丰都县城约60公里，法庭工作范围辖龙河镇、三建乡、栗子乡、暨龙镇、江池镇、武平乡、太平坝乡、都督乡、南天湖镇九个乡镇，法庭辖区范围850.92平方公里，辖区共有87个村（居）委，人口15万余，其中农村人口14万余。

（二）丰都县三个民生法庭创建情况

高家镇人民法庭，在辖区兴义镇、龙孔镇原设法庭的乡镇设立了两个“便民诉讼联络站”，在辖区36个村、居委全部设立了“便民诉讼联络员”，在水天坪工业园区、蒋家沟水库设立了“重点工程诉讼联络点”，其“站”、“点”、“员”工作机制健全，实现辖区全覆盖。法庭便民诉讼设施齐全，在法庭醒目位置安排庭审时间，原、被告姓名。案由，承办法官的公示栏，公布法庭受案范围，立案条件，收费标准，案件流程，审理期限，司法救助条件等规范性内容，设置了饮水设施、印泥、常用药、老花眼镜、雨伞、立案知识书和当事人休息场地，准备了《便民联系卡》、《诉讼指南》、《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等便民诉讼法律文书。便民诉讼措施具体，法庭根据群众需要，进行电话预约立案十几次，在春节期间，抓强执行案件，如：“何玉梅死亡赔偿金分配纠纷案”在2009年腊月28日将其拘留，后执行兑现了4万余元款项，对涉高速公路建设、产业大道建设、水天坪工业园区征地补偿分配纠纷等特殊群体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法庭所承办的案件，根据案件性质及具体情况，严格执行“当事人在同一乡镇必须就地开庭”的规定进行巡回审理并且法庭干警每人每月到“便民诉讼站”或“点”工作1日，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及法律宣传成效。依法扩大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除当事人下落不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法庭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达90%。审判运行规范，实行立、审、执、分离，物自收、自审、自执的情况的发生。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坚持调解优先，判调结合，灵活发挥调解的作用，调解结案率高。审务公开透明，审判人员及其职责已全部上墙公示，并设有监督电话、专门的监督信箱、建立了庭长接待日制度，信访接待及时，法庭负责人、值班法官、值班法警24小时手机开机，已应急重大信访，并做到3日内回复当事人。高家镇人民法庭切实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法庭先后6次安排法官到三合镇、湛普镇、双路镇、兴义镇、高家镇、龙孔镇6个乡镇培训人民调解员100余人次，并多次组织人们调解员到法庭、司法所观摩学习。法庭多次派法官参加乡镇组织的浦发活动，并到“丰二中”、“职中”等单位、学校开展法制教育、上法制课等普法活动。针对高速公路、产业大道建设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作，给镇政府、工程指挥部提司法建议2条。

名山人民法庭在辖区树人镇设立了“便民诉讼联络站”，在十直镇、虎威镇设立了“便民诉讼联络点”，由各镇司法所负责人作为联系人，并在各个镇（街道）确定了诉讼联络员共15名，使法庭辖区内的“站”、“点”、“员”工作机制健全，实现辖区全覆盖，法庭便民诉讼设施齐全。便民诉讼措施具体，法庭根据群众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便群众立案诉讼，如进行预约立案、设立专门立案电话，对设计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当事人，实行快速立案，无法书写起诉状的，给予当场登记其口头起诉，并当即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立即立案，不属于法庭受案范围的明确告知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其他程序，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来帮助其进行诉讼。对于涉及镇江化工园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纠纷，也做到优先立案、优先审理。法庭所承办的案件，根据案件性质及便利当事人，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原则开展巡回审理。法庭干警每人每月到“便民诉讼站”或“点”工作1日，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及法律宣传成效。依法扩大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除当事人下落不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法庭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达68%。审判运行规范，实行立、审、执、分离，物自收、自审、自执的情况的发生。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坚持调解优先，判调结合，灵活发挥调解的作用，调解结案率高。审务公开透明，审判人员及其职责已全部上墙公示，并设有监督电话、专门的监督信箱、建立了庭长接待日制度，信访接待及时，设置了专门的信访接待室，对来访人员有专人接待，一般事项当即给予解答，对重大信访事项，在安抚当事人情绪，劝道其合理合法寻求解决方案的同时及时向院领导反映信息。法庭负责人、值班法官、值班法警24小时手机开机，已应急重大信访，并做到3日内回复当事人。名山镇人民法庭切实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诉讼联络员的工作，去年法庭集中举办了4次对乡镇人民调解员及诉讼联络员的培训，共培训人民调解员及诉讼联络员100余人次，并多次组织人民调解员及诉讼联络员到法庭旁听开庭审理案件，进行交流。在具体案件中也注重对他们的使用，例如法庭受理的同胞兄弟姚甲与姚乙赔偿纠纷一案，就是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关系特殊，除法庭调解外，还通过当地诉讼联络员从家庭、亲情角度给予双方做思想工作，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使得兄弟感情得以维系，亲情得以修复。

龙河人民法庭结合辖区乡镇实际，共设立了“便民诉讼联络点”8个，聘请便民诉讼联系员22人，并将联系点的相关情况向当地群众公告。便民诉讼联系点及联系员的工作机制健全，人员落实到位，法庭干警实行包片联系，指导便民诉讼工作，便民诉讼以庭、点、员的形式辐射展开，覆盖辖区各个村组。法庭根据群众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便群众立案诉讼，如设立立案专线，实行电话立案、巡回立案、上门立案等便民方式，根据群众需要，通过电话预约立案时间，随时方便当事人立案，并适时安排“午间法庭”、“假日法庭”等灵活机动的审理方式。如对84岁行动不便的老人孙某的损害赔偿纠纷实行上门立案；对在外打工不能请假的农民工当事人实行预约开庭时间、开庭地点，方便当事人参加诉讼。另外对涉及赡养纠纷、土地承包、林地流转等特殊群体的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法庭所承办的案件，根据案件性质及便利当事人，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原则开展巡回审理。法庭干警每人每月到“便民诉讼站”或“点”工作1日，取得了较好的审判效果及法律宣传成效。依法扩大和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除当事人下落不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法庭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达77.5%。法庭负责人、值班法官、值班法警24小时手机开机，已应急重大信访，并做到3日内回复当事人。龙河镇人民法庭切实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去年法庭先后6次安排法官到辖区乡镇培训人民调解员100余人次，并多次组织人民调解员到法庭旁听开庭审理案件，进行交流。积极探索诉调对接机制，委托人民调解员对本村社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有力推进了“大调解”格局的形成。

丰都县三个“民生法庭”信息化建设达标，附属生活设施配套，实现了人民法庭与三级法院计算机联网，并正常使用电子签章系统，数字化法庭已建成并投入正常使用，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启动，实现了庭审的智能化管理，日常办公无纸化。三个“民生法庭”在队伍建设方面全庭干警政治思想过硬，法律理论素养好，牢固树立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并进行了每周固定学习，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及业务素质。

三、三个“民生法庭”的特点
法官调配较好。从20多岁到50多岁各年龄段的法官均有，法律知识结构较好。系专科、大学本科、法律硕士，审判实践经验较丰富，司法能力较强。
调研宣传能力强。近年来，在市三中院《法官论坛》共发表论文8篇，在市级报刊有宣传报道10余篇，向市级以上学术研讨会报送论文2篇，本院调研7期，将案例以生动的形式加以宣传，以案说法，达到了较好的法制宣传效果。
便民工作扎实开展。在工作中尽可能做到将法律文书送到群众手中、调解工作做到群众家中、开庭审理搬到群众门前，自己不怕多跑几趟，多说几句，一切以方便群众参加诉讼作为法庭工作的终极目标，便民诉讼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对诉讼联络员的使用较好。有的人身侵权案件，其具体的赔偿尺度不好掌握，需要对适用的法律原则进行价值补充时，法庭通过诉讼联络员的了解，掌握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认同、接收裁判的程度，在其范围内下判，此方法社会效果甚好，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赞许；在对离婚案件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判断上尽力让诉讼联络员了解当事人情况等等。
积极加强了与辖区各乡、镇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三个“民生法庭”都加强与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取得了认同和支持。

毋庸置疑，建设“民生法庭”，是重庆市法院实践人民司法为导向，以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端正司法航向，顺应百姓的关键决策。丰都法院三个“民生法庭”把亲民、便民、利民、护民的精神融汇于基层司法工作的各个环节，用实际行动履行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誓言。
